军转落户须知
（只限海淀区）
一、《转业证》（转改文职人员须标转改文职人员）

二、《落户介绍信》或《落户通知书》（加盖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印章）

三、《军人公民身份证号码登记表》原件
身份证号码变更的，由变更地派出所开具“公民身份证号码更正证明”

四、存档单位出具的本人基本情况介绍信（须标注籍贯、出生地、婚姻状况、学历等信息）

1、自主择业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个人基本情况介绍信；

2、计划分配到市属单位：由单位开具个人基本情况证明；

3、计划分配到区属单位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个人基本情况介绍信，同时接收单位开具接收证明；

4、自谋职业：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具个人基本情况介绍信，同时原单位开具自谋职业的情况说明；
5、转改文职：由转改文职人员的接收单位开具个人基本情况证明。
六、落户住房材料（详见以下说明）

1、落单位所有住房的（无房产证）：由单位房管部门出具住房证明，出具之前必须由单位负责人与所属派出所进行核实，确保所出具的落户地址能够落户;

2、落单位集体户口的：由落户单位集体户口负责部门出具同意落户证明（写明落户地址），出具之前由单位负责人与所属派出所进行核实，确保能够顺利落户；

3、落个人房产的：出具房产及户口簿等相关材料。
◆落户程序：备齐落户材料→网上查询到信息→分局窗口开具入户通知书→到所属派出所落户；

注：与配偶并户的，出具配偶户口本、结婚证；与子女并户的，出具结婚证、子女户口本和出生医学证明；与父母并户的，出具亲属相关材料。

网上信息查询

◆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平安北京”→便民服务→网上北京市公安局→户政业务→第16项因工作原因调动办理户口，输入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；

◆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海淀公安”→办事指南→网上北京市公安局→户政业务→第16项因工作原因调动办理户口，输入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；

◆http://gaj.beijing.gov.cn/apps/hksxcx (网上北京市公安局)

注：如出现与实际相冲突，以窗口实际查询为准。
军转落户温馨提示
 （只限海淀）

◆落户程序：备齐落户材料→网上查询到信息→分局窗口开具入户通知书→到所属派出所落户；
◆在11月4日至11月13日期间（周六日除外）持落户材料本人办理（特殊情况不能到场的提前到窗口预约），取号时每人一号；
◆由于在11月4日至11月13日期间（周六日除外）办理落户人员较多，窗口接待量有限，因此窗口每天限300人次；
◆请各位战友尽量避开11月4日至11月13日高峰期办理；
◆单位需集体办理的请提前到窗口预约，只限周六办理；
◆我们会竭尽全力为各位战友做好服务，力争做到让战友一次性办结，不跑冤枉路。
